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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 MT
 

30—1992《金属顶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
本标准对 MT

 

30—1992的主要内容改动情况为:
(1)

 

对金属顶梁的术语作了适当修改;
(2)

 

删除了顶梁梁体截面尺寸及部分工艺要求;
(3)

 

检验规则中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抽样方案;
(4)

 

对技术要求内容作了局部修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MT

 

30—1992。
本标准由国家煤炭工业局行业管理司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煤炭工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忠元、周俊良、吕东林。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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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属 顶 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顶梁(以下简称顶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采煤工作面支护顶板用顶梁。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57—1989 锥度与角度系列

GB
 

699—1988 优质碳素结构钢 技术条件

GB
 

700—1988 碳素结构钢

GB
 

702—1986 热轧圆钢和方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
 

704—1988 热轧扁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804—1992 一般公差 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

GB
 

2649—1989 焊接接头机械性能试验取样方法

GB
 

2650—1989 焊接接头冲击试验方法

GB
 

2651—1989 焊接接头拉伸试验方法

GB
 

2652—1989 焊缝及熔敷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
 

2653—1989 焊接接头弯曲及压扁试验方法

GB
 

2654—1989 焊接接头及堆焊金属硬度试验方法

GB
 

2655—1989 焊接接头应变时效敏感性试验方法

GB
 

2656—1981 焊缝金属和焊接接头的疲劳试验法

GB
 

2829—1987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GB
 

3077—1988 合金结构钢 技术条件

GB/T
 

3414—1994 煤机用热轧异型钢

GB
 

12361—1990 钢质模锻件 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239—1994 孤立批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MT
 

112—1993 矿用单体液压支柱

MT/T
 

154.1—1992 煤矿机电产品型号的编制导则和管理办法

MT
 

646—1997 摩擦式金属支柱

JB
 

4385—1987 锤上自由锻件 通用技术条件

YB
 

3212—1980 热处理通用技术条件

3 定义、代号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顶梁 roof
 

beam
用于煤矿采煤工作面位于单体支柱之上顶板之下,传递顶板压力的支撑梁。

3.2 铰接式顶梁 articulated
 

be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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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体端头焊有铰接结构部件的顶梁。

3.3 非铰接式顶梁 non-articulated
 

beam
梁体端头无铰接结构部件的顶梁。

3.4 单梁 single
 

beam
单根的顶梁。

3.5 主梁 main
 

beam
由主副梁构成的顶梁中,主要起承载作用的梁。

3.6 副梁 auxiliary
 

beam
由主副梁构成的顶梁中,主要起连接作用的梁。

3.7 顶梁长度 length
 

of
 

roof
 

beam
铰接式顶梁长度系指顶梁两端销孔中心距;非铰接式顶梁长度系指顶梁全长,用L 表示。

3.8 单梁载荷 load
 

of
 

single
 

beam
单梁梁体在规定的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下,梁体应承受的外加集中载荷。包括:

F1———单梁最小载荷;

F2———单梁最大载荷;

F3———单梁破坏载荷;

F4———单梁反复加载载荷。

3.9 铰接部载荷 load
 

of
 

articulated
 

section
 

of
  

roof
 

beam
相互铰接的顶梁在规定的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下,铰接部应承受的外加集中载荷。包括:

F5———铰接部最小载荷;

F6———铰接部最大载荷;

F7———铰接部破坏载荷;

F8———铰接部重复加载载荷。

4 产品分类

4.1 顶梁型式

4.1.1 按连接方式分为铰接式和非铰接式顶梁。

4.1.2 按顶梁梁体截面形状分为A、B、C、D型顶梁。

4.2 基本参数

4.2.1 顶梁型式、梁体截面形状和截面高度见表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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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m

顶梁型式 梁体截面形状 梁体截面高度 H

A型 95.5

B型 90

C型 70

D型 55

注:
 

A型为不推荐型式。

4.2.2 顶梁长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mm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2
 

000 2
 

200 2
 

400

2
 

600 2
 

800 3
 

000 3
 

200 3
 

400 3
 

600 3
 

800 4
 

000 4
 

200 4
 

400

4.2.3 根据用户要求,允许生产特殊长度的顶梁。

4.2.4 单梁最小载荷值见表6。

4.3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4.3.1 顶梁的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应符合 MT/T
 

154.1的规定。产品型号主要由“产品类型代号”、“第
一特征代号”、“第二特征代号”、“主参数代号”四部分组成,如按此划分尚不能区别不同产品时,允许增

加“补充特征代号”、“修改序号”以示区别。

4.3.2 顶梁产品型号的组成和排列方式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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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类型代号

□ 

第一特征代号

□ 

第二特征代号

/  

主参数代号:
顶梁长度,mm/单梁最小载荷,kN

□ 

补充特征代号

□ 

修改序号

4.3.3 顶梁型号中各符号说明见表3。
表

 

3

产品类型 第一特征 第二特征 补充特征

代 号 含 义 代 号 含 义 代 号 顶梁型式 代 号 含 义

D

金属

顶梁

J 铰接式

F 非铰接式

A
B
C
D

A型

B型

C型

D型

W
 

网状顶梁

S
 

双楔顶梁

Z
 

十字顶梁

F
 

防飞楔顶梁

R
 

人字顶梁

4.3.4 顶梁产品型号编制示例:

a)
 

DJB1200/300
 

S:
表示长度为1

 

200
 

mm,单梁最小载荷为300
 

kN的B型双楔铰接式顶梁。

b)
 

DFC2400/200:
表示长度为2

 

400
 

mm,单梁最小载荷为200
 

kN的C型非铰接式顶梁。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技术要求

5.1.1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产品图样未注尺寸按GB/T
 

1804—C级;未注形位公差按GB/T
 

1184—L级公差等级执行。

5.1.3 顶梁连接部件带有锥度的孔和零件的锥度或锥角应符合GB
 

157的规定。

5.1.4 顶梁锻件应符合GB
 

12361和JB
 

4385的规定。

5.1.5 顶梁热处理件应符合YB
 

3212的规定。

5.1.6 同类型顶梁零部件应能通用互换。

5.2 尺寸

5.2.1 顶梁应能满足与摩擦式金属支柱(符合 MT
  

646)和单体液压支柱(符合 MT
 

112)顶盖内口配合

尺寸86+1.5-0.7
 mm的卡位要求。

5.2.2 铰接式顶梁长度允许偏差为±4
 

mm;非铰接式顶梁长度允许偏差为±8
 

mm。

5.3 材料要求

5.3.1 用于制造顶梁的专用型钢,必须是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型钢轧制技术条件轧制的钢材。

5.3.2 用于制造顶梁的优质碳素结构钢、碳素结构钢、热轧圆钢、热轧扁钢、合金结构钢和煤机用热轧

异型钢应分别符合GB
 

699、GB
 

700、GB
 

702、GB
 

704、GB
 

3077和GB/T
 

3414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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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主要零部件材质应符合表4的规定,品种采用轧材。

5.3.4 特殊情况下,允许采用机械性能不低于表4相应规定的代用材料。
表

 

4

主要零部件名称 材  质 轧  材

梁体 27
 

SiMn 扁钢或型钢

接头 27
 

SiMn 方钢

左、右耳子 27
 

SiMn 扁钢或方钢

销子 27
 

SiMn,45号钢(前者可代后者)
 

圆钢

调角楔 27
 

SiMn,30
 

Mn2号钢(前者可代后者) 圆钢

加强筋 27
 

SiMn 扁钢

挡圈 Q235—A 圆钢

注:
 

45号钢、30
 

Mn2号钢仅限于A型顶梁使用。

5.4 焊接要求

5.4.1 焊接金属机械性能应满足:

a)
 

抗拉强度:σb≥500
 

N/mm2(挡圈焊接除外);

b)
 

延伸率:δ5≥18%;

c)
 

冲击值:ak≥100
 

N·m/cm2。

5.4.2 新产品试制时,或正常生产焊接工艺或焊接材料有改变时,应按GB
 

2649~2656的规定进行焊

接接头机械性能试验,焊接机械性能指标应符合5.4.1的规定。

5.4.3 焊缝表面不允许有裂纹和直径大于2
 

mm的气孔缺陷。

5.5 外观要求

5.5.1 顶梁表面应平整,无飞边、毛刺、焊渣、焊瘤、氧化皮等物。

5.5.2 顶梁表面应涂漆(销子、调角楔除外),漆层粘附牢固。

5.6 操作灵活性要求

5.6.1 任意两根铰接顶梁放在工作平台上,应能顺利插入销子和调角楔,实现铰接,铰接的顶梁沿销子

上下转动自如,无明显扭转,退楔退销子灵活无卡阻。

5.6.2 相互铰接的顶梁应能随意互换,任何两根顶梁铰接后,在水平面内,一根顶梁对另一根固定顶梁

向左、向右可调整角度均不小于3°;当插紧调角楔使其与左、右耳和接头铰接部位的工作表面相接触时,
根据进楔量不同,可使一根顶梁对另一根固定顶梁在垂直面内向上、向下可调整角度均不小于7°;调整

进楔量时,应保证调角楔小端露出量不小于25
 

mm。

5.7 性能要求

5.7.1 硬度:
梁体、调角楔和销子硬度值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零 部 件 名 称 硬  度  值

梁  体 300
 

HB~350
 

HB

调 角 楔 300
 

HB~350
 

HB

销  子 40
 

HRC~45
 

HR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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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单梁载荷:

5.7.2.1 单梁最小载荷:
在6.6条规定的支点跨距下,单梁最小载荷F1 不得低于表6的规定,在最小载荷作用下,卸载后梁

体弯曲变形挠度(简称残余变形)应不大于0.5
 

mm。
表

 

6

顶梁型式

单梁最小载荷F1

kN

L≥1
 

000
mm

700≤L<1
 

000
mm

 

600≤L<700
mm

A型 250 350 390

B型 300 420 470

C型 200 280 310

D型 150 210 230

5.7.2.2 单梁最大载荷:
在6.6条规定的支点跨距下,单梁最大载荷F2 不得低于表7的规定,在该载荷作用下,卸载后允许

顶梁有残余变形,但焊缝不得开裂。
表

 

7

顶梁型式

单梁最大载荷F2

kN

L≥1
 

000
mm

700≤L<1
 

000
mm

 

600≤L<700
mm

A型 350 490 550

B型 400 560 630

C型 250 350 390

D型 200 280 310

5.7.2.3 单梁破坏载荷:
单梁破坏载荷F3 应大于F2;破坏时,不允许脆性断裂。

5.7.2.4 单梁反复加载载荷

单梁反复加载载荷F4=1.1F1,单梁反复加载次数应符合表8的规定。在规定次数内,焊缝不得

开裂。
表

 

8

顶梁型式 A型
 

B型
 

C型
 

D型
 

试验次数 30 35 25 20

5.7.3 铰接部载荷:

5.7.3.1 铰接部最小载荷:
铰接部最小载荷F5 不得低于表9的规定。在该载荷作用下,卸载后顶梁铰接孔及销子和调角楔工

作表面上不应出现深度大于0.3
 

mm的压痕,铰接部零件不得变形,焊缝不得开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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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顶 梁 型 式 铰接部最小载荷F5 铰接部最大载荷F5

A型 115 200

B型 170 250

C型 100 115

D型 85 100

5.7.3.2 铰接部最大载荷:
铰接部最大载荷F6 不得低于表9的规定。在最大载荷作用下,铰接部焊缝不得开裂,零部件不得

损坏。

5.7.3.3 铰接部破坏载荷:
铰接部破坏载荷F7 应大于F6。破坏时,不允许脆性断裂。

5.7.3.4 铰接部重复加载载荷:
铰接部重复加载载荷F8=1.1F5。铰接部重复加载试验次数应符合表8的规定。在规定试验次数

内,顶梁应无损坏,焊缝不得开裂。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用于检测顶梁的仪器仪表设备应经国家标准计量归口单位进行标定和检验。

6.1.2 进行顶梁加载试验时,应绘制特性曲线,及时记录试验结果,并对试验过程进行描述。

6.1.3 进行单梁和铰接部最小、最大载荷和反复或重复加载试验时,试验机应连续平稳加载,加载速度

在40~60
 

kN/min之间;破坏载荷试验时,应先按上述加载速度加载至最大载荷,然后加载速度降至

20~30
 

kN/min,继续加载到结束。试验过程中在加载或减载至所需载荷时,应稳压1
 

min再记录载

荷值。

6.1.4 测量精度等级为C级,直读式压力计精度不低于1.5级,压力计量程应为被测值的140%~
200%。

6.1.5 顶梁性能试验时采用的试验机应能满足规定的支点跨距及最大载荷的要求,试验机测量精度不

得低于2级。

6.2 尺寸

顶梁尺寸测量采用通用和专用量具在工作平台上进行。

6.3 操作灵活性

操作灵活性试验在工作平台上进行,采用专用工量具测定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调整角度。

6.4 外观

顶梁外观质量以直观目测法检查。

6.5 硬度

顶梁性能试验时,应首先进行梁体、调角楔和销子硬度值测定。顶梁和零部件硬度检测在洛氏硬度

计和布氏硬度计上进行。测定前工件基体表面应打磨出金属光泽。每个测定部位测定3点,点距不小

于10
 

mm。

6.5.1 长度不大于2
 

000
 

mm的顶梁梁体硬度测定在顶梁长度1/2处梁体上表面或下表面选定一个测

定部位。

6.5.2 长度大于2
 

000
 

mm的顶梁,梁体硬度测定除按6.5.1规定的测定部位外,在距梁体两端不少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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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m处各增加一个测定部位。

6.5.3 十字顶梁、网状顶梁,梁体硬度测定应分别在主梁和副梁梁体上或下表面各选一个测定部位。

6.5.4 销子、调角楔的硬度测定应在工作部分中部可试表面进行。

6.6 单梁载荷试验

试验在材料试验机上进行,如图1所示。长度不大于2
 

000
 

mm的顶梁只进行中截面载荷试验,集
中载荷F 所通过的受力截面底边中心,为残余变形测量位置A 点,A 点处应打磨出金属光泽;长度大于

2
 

000
 

mm的顶梁除中截面外应在中截面两侧距中截面不小于500
 

mm处,各任选一截面进行外加载荷

试验;十字顶梁、网状顶梁只对主梁进行试验。支点和压头半径见表10。

F—顶梁载荷;l—支点跨距

图
 

1 单梁载荷试验示意图

表
 

10 mm

顶梁长度L 支点跨距l 支点和压头半径R

L≥1
 

000
 

700 20~30

700≤L<1
 

000 500 50~60

600≤L<700
 

400 50~60

6.6.1 单梁最小载荷:
试验按图1所示,首先将顶梁沿轴线置于两支点中央位置,百分表磁性表座置于试验机托梁平台

上,表针对准并接触A 点,或者采用位移传感器,其探头直接接触A 点,然后预加载荷10
 

kN,稳压后调

整仪器零读数,之后连续加载至单梁最小载荷F1,稳压后缓慢减载至5
 

kN以下再缓慢加载至原始预加

载荷10
 

kN,稳压后读取残余变形值。

6.6.2 单梁最大载荷:
试验按图1所示,试验机连续均匀加载至单梁最大载荷F2 时稳压,然后缓慢卸载至零,观察焊缝是

否开裂。

6.6.3 单梁破坏载荷:
试验按图1所示,试验机连续均匀加载至载荷值不再升高时,记录载荷值后卸载至零,检查顶梁是

否有脆性断裂,载荷是否达到5.7.2.3的规定。

6.6.4 单梁反复加载:
试验按图1所示,首先在梁体上表面连续均匀加载至试验载荷F4=1.1F1,稳压后缓慢卸载至零为

一次,这样交替进行重复试验,直至符合5.7.2.4规定的次数为止。检查焊缝是否开裂。

6.7 铰接部载荷试验

试验在试验机上进行,如图2所示。试验时先将两根被试顶梁铰接起来调成一直线,成刚性连接,
并使铰接部置于支点中央位置,然后连续均匀加载至所需试验载荷。双楔顶梁铰接部应进行正向和反

向加载试验;十字顶梁和网状顶梁,只对主梁铰接部进行试验。支点和压头半径见表11。

8

MT30—2000



F—试验机所加试验载荷;l1、l2—支点跨距

图
 

2 铰接部载荷试验示意图

表
 

11 mm

顶梁长度

L

支 点 跨 距

l1 l2

支点和压头半径

R

L≥800 1
 

200 500
 

20~30

600≤L<800 1
 

000 300
 

20~30

6.7.1 铰接部最小载荷:
试验按图2所示,试验机连续均匀加载至铰接部最小载荷F5 时稳压,然后缓慢卸载至零。测量铰

接部零件工作表面压痕,检查铰接部损坏情况及焊缝是否开裂。

6.7.2 铰接部最大载荷:
试验按图2所示,试验机连续均匀加载至铰接部最大载荷F6 时稳压,然后缓慢卸载至零。检查焊

缝和零部件损坏情况。

6.7.3 铰接部破坏载荷:
试验按图2所示,试验机连续均匀加载至铰接部某一零部件损坏或载荷值不再升高为止,记录载荷

值,检查是否有脆性断裂,载荷值是否达到5.7.3.3的规定。

6.7.4 铰接部重复加载:
试验按图2所示,试验机连续均匀加载至试验载荷F8 为1.1F5 时稳压,然后缓慢卸载至零为一次,

连续重复上述试验,直至符合5.7.3.4的规定次数,检查铰接部损坏情况及焊缝是否开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顶梁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1.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试制;

b)
 

产品正式生产后,产品设计、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
 

新投产或停产超过6个月再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每5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f)
 

用户对产品质量持有重大异议而需要进行仲裁性检验时。

7.1.3 产品出厂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进行;用户验收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

7.1.4 型式检验由国家授权的监督检验部门进行。

7.2 检验项目按表12规定进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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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1
 

尺寸 5.2 6.2 √ √

2
 

外观 5.5 6.4 √ √

3
 

操作灵活性 5.6 6.3 √ √

4
 

硬度 5.7.1
 

6.5 √ √

5
 

单梁最小载荷 5.7.2.1 6.6.1
 

√ √

6
 

单梁最大载荷 5.7.2.2 6.6.2
 

√ √

7
 

单梁破坏载荷 5.7.2.3 6.6.3
 

√ ×

8
 

单梁反复加载载荷 5.7.2.4 6.6.4
 

√ ×

9
 

铰接部最小载荷 5.7.3.1 6.7.1
 

√ √

10 铰接部最大载荷 5.7.3.2 6.7.2
 

√ √

11 铰接部破坏载荷 5.7.3.3 6.7.3
 

√ ×

12 铰接部重复加载载荷 5.7.3.4 6.7.4
 

√ ×

注:
 

“√”表示该项目为检验项目;“×”表示该项目为非检验项目。

7.3 组批与抽样规则

7.3.1 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的顶梁应从每批交验成品中抽取,顶梁母样每1

 

200根划为一批。低于1
 

200根时,单独

划一批。每批可平均分为5垛。

7.3.2 抽样方案:

7.3.2.1 出厂检验时抽样方案根据GB
 

15239确定,采用二次抽样方案(模式B)。抽样方案及有关数

据见表13。
表

 

13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及有关数据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极限质量LQ

抽样方案

n1;A1,R1
n2;A2,R2

尺寸 B 32
20;2,5
20;6,7

外观质量 B 32
20;2,5
20;6,7

操作灵活性 B 32
20;2,5
20;6,7

硬度(梁体、调角楔、销子) B 32
20;2,5
20;6,7

单梁最小载荷F1 A 20
20;1,4
20;4,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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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续)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极限质量LQ

抽样方案

n1;A1,R1
n2;A2,R2

单梁最大载荷F2 A 20
20;1,4
20;4,5

铰接部最小载荷F5 A 20
20;1,4
20;4,5

铰接部最大载荷F6 A 20
20;1,4
20;4,5

7.3.2.2 型式检验时抽样方案根据GB
 

2829确定。抽样方案及有关数据见表14。
表

 

14 型式检验抽样方案及有关数据

检验项目
不合格

分类

不合格质量

水平RQL

判断水平

DL

抽样方案

类型

样本量

n

判定数组

(Ac,Re)

尺寸 C
 

50 Ⅰ 一次抽样 4
 

[1,2]

外观质量 C
 

50 Ⅰ 一次抽样 4
 

[1,2]

操作灵活性 C
 

50 Ⅰ 一次抽样 4
 

[1,2]

硬度(梁体、调角楔、销子) C
 

50 Ⅰ 一次抽样 4 [1,2]

单梁最小载荷F1 B
 

40 Ⅱ 一次抽样 8
 

[1,2]

单梁最大载荷F2 A
 

30 Ⅱ 一次抽样 5
 

[0,1]

单梁破坏载荷F3 B
 

40 Ⅱ 一次抽样 8
 

[1,2]

单梁反复加载载荷F4 B
 

40 Ⅱ 一次抽样 8
 

[1,2]

铰接部最小载荷F5 B
 

40 Ⅱ 一次抽样 8
 

[1,2]

铰接部最大载荷F6 A
 

30 Ⅱ 一次抽样 5
 

[0,1]

铰接部破坏载荷F7 B
 

40 Ⅱ 一次抽样 8
 

[1,2]

铰接部重复加载载荷F8
 B

 

40 Ⅱ 一次抽样 8
 

[1,2]

7.4 抽样方式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

7.5 判定规则

7.5.1 出厂检验按表13规定检验项目全部检验合格,判定出厂检验合格,若有1项或1项以上不合格,
则判定出厂检验不合格。

7.5.2 型式检验按表14规定检验项目全部检验合格,判定型式检验合格,若有1项或1项以上不合格,
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及贮存

8.1 标志

8.1.1 铰接式顶梁在锻压接头和耳子上,锻压出清晰的汉语拼音厂标和出厂年份标志,字符采用20号

字体(位置不够时,可将字体改小),字符凸出高度不小于2
 

mm。

8.1.2 非铰接式顶梁,应在梁体侧面用油漆喷涂出型号、规格、厂标和出厂年份标志,字符大小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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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而定。

8.1.3 顶梁产品带有申请获准的煤矿安全标志,其标志符号可直接锻压在零件上,字符凸出高度不小

于2
 

mm,也可以采用标牌,直接安装固定在顶梁侧面梁体上。

8.2 包装

8.2.1 顶梁产品出厂允许采用符合国家铁路运输规定的简易包装或包扎。调角楔部件可用粗于10号

的铁丝串起,每30~50个捆成一捆,其他备件也应有符合铁路运输规定的包装或包扎。

8.2.2 对于出口顶梁产品应采用集装箱或木箱包装。

8.2.3 每1
 

000根(含不足1
 

000根的余数)顶梁应随机带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维护说明书》各
一份。

8.2.4 顶梁应打紧销子,包装或包扎牢固,摆放平稳。

8.3 贮存

不同型号规格顶梁应分别垛起,存放在库房内干燥地点,露天暂时存放时,必须有垫木和防雨、雪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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